
抵制“人情风”承诺书

我作为一名党员干部，将严格遵守《廉政准则》，按照区纪委监察局的有关要求，结合本人工作实际，现向党组织和广大群众作出抵制“人情风”承诺：

一、不操办子女“升学宴”、“谢师宴”、“参军宴”等宴请；

二、不操办涉及父母、配偶及其父母、子女等直系亲属的生日、迁居等喜庆事宜；

三、不授意他人为本人、本人直系亲属操办婚丧喜庆事宜，如若操办，视为本人操办；

四、不邀请亲属以外人员参加婚丧事宜，对参加婚丧事宜的人员，拒收其礼金、礼品；

五、不断加强党性修养，率先垂范，严格自律，规范行为，从个人做起，自觉做移风易俗的先行者、新风尚的推动者。

以上承诺，我一定严格遵守，请各级组织、广大干部群众和社会各界予以监督。

包保领导签字：　　　　监督责任人签字：　　　　　

承诺人签字：　　　　　

2015年　月　日
附件2
2015年度重点监控事项统计表

　填报单位：
单位负责人：
	姓名
	职务
	政治面貌
	事项人

姓名
	与本人关系
	监控事项
	宴请日期
	宴请地点
	宴请规模

（人）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
注：不操办宴请的，后三项可不填。



